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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水利厅关于开展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非现场监管工作的通知  

吉水保函〔2025〕4 号  

  

各市（州）水利（水务）局，长白山管委会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各县（市）水

利局，厅直属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水土保持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

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 号）等有关规定，全面加强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流程监督管理，省水利厅决定开展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非现场监管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建立水土保持非现场监管闭环机制  

实践证明，非现场监管既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柔性执法

理念的创新实践。要着眼规范水土保持监督管理与优化水利营商环境深度融

合，积极探索水土保持非现场监管数字化转型，以科技赋能监管效能提升，综

合运用大数据分析、AI智能、“互联网+监管”等技术手段，建立“AI智能筛查

—信用等级匹配—动态监测预警—线上闭环处置”四位一体的水土保持全链条

监管体系。通过人工智能推动“技管融合”，将非现场监管嵌入水土保持事前

事中事后全流程，在技术审查辅助把关、风险筛查快速定位、遥感监管动态覆

盖、线上复核多维校验、问题防控精准靶向、监管调度智能支持、情况处置提

质赋能等方面，不断提升水土保持风险防控精准度和行政监管效能。坚持“数

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采取智能监测先于现场检查、预警提示前置行政处



罚、线上整改替代行政约谈等包容审慎监管模式，大幅提升监管效率同时，有

效减少对市场主体的干扰，切实降低市场主体合规成本，实现监管“无事不

扰、无处不在”。  

二、创新水土保持非现场监管方式方法  

（一）AI辅助智能筛查。积极推进DeepSeek等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在水利领

域的深度应用，探索构建水保“智慧眼”智能监管模型。区分水土保持方案审

查、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不同模

块，分段筛查确定“低中高”不同等级的预警风险，覆盖水土保持监督管理事

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监督全过程。利用最新AI技术支撑，实现多源数据智

能分析、风险隐患精准定位、重点环节跟踪追溯，为开展水土保持全生命周期

监管提供智能决策支持。通过技术赋能，科学压缩现场检查频次，全面提升监

管效能与精准化水平。  

（二）书面材料复核抽查。依托AI文本分析技术，构建多维材料核验机

制，探索智能审查的新方式。运用多源数据交叉对比方式，针对水土保持方案

开展质量智能评估，对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以及水土保持监

测监理技术成果等报备材料实施动态核验，借助人工智能辅助实现数据逻辑关

联性与技术成果合规性的多角度复核验证。  

（三）“互联网+”调度排查。拓展深化“互联网+监管”，不断提高监管

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规范台账管理，利用“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上报系

统”排查梳理已审批项目，通过AI技术对已录入项目进行滚动调整和核查分

析。鼓励推行基于企业自主监控的远程视频监管，积极采纳符合条件的企业自

查成果。探索开展与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同步互动的线上伴随“云检查”，通过

“鸟瞰视角”开展“云监督”，综合调度技术信息，实现对项目的多维校核，

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对市场主体的干扰。  

（四）卫星遥感覆盖核查。常态化开展年度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工作，实现

省域遥感监管“全覆盖”。坚持检管联动，及时建立水土保持监管问题台账，

明确整改要求，对已查处问题限期“挂账销号”，对新发现问题及时“动态清



零”。通过智能辅助评估分析历年遥感数据以及相关信息，统筹预判下一步监

管重点。  

（五）多维信息比对互查。加强信息比对，利用水利部遥感监管APP以及相

关专业地图APP软件，靶向定位、精准监管，通过比对不同时期遥感影像及水土

保持监测信息，开展项目初步筛查、施工过程调查、措施落实抽查、监理监测

复查、自主验收核查等全链条“不见面”监督工作，并根据多维交叉验证成果

筛选出“低中高”风险项目，为精准靶向监管提供必要支持。  

（六）建设单位主动自查。引导生产建设单位自觉强化水土流失防治的主

体责任意识，主动及时自查自纠，如实反馈水土保持实际情况，及时报送水行

政主管部门并接受帮助指导，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生产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

水土流失。对于水土保持问题轻微的，引导责任单位主动按规定开展水土流失

危害事实的鉴定并形成人为水土流失危害鉴定结论，水行政主管部门经复核可

以直接采纳结论并出具相关意见。对主动自查自纠水土保持问题的责任单位，

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法依规予以减轻或者免于责任追究。  

三、相关要求  

（一）坚持制度技术协同发力。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

〔2024〕54 号）以及《吉林省水利厅关于规范水行政检查备案事项的通知》等

有关规定和要求，坚持把水土保持非现场监管作为加强水土保持事前事中事后

全链条全流程监管的有效抓手，因地制宜创新方法手段，优化具体措施，探索

建立“制度+技术”双轮驱动机制，实现制度刚性约束与技术柔性监管的协同联

动和深度融合。通过 AI 数智赋能，推动监管方式从“传统经验主导”向“智能

数据分析”转型，不断提升非现场监管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形成优化

营商环境与创新柔性执法的双赢实践。  

（二）创新智慧跟踪模式。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统筹落实优化营商环境

和规范行政检查等有关要求，优化非现场管理方式，建立智慧跟踪分级响应机

制。对低风险问题采取线上提醒、视频会商等“非接触式指导”，推送定制化

整改清单。对中高风险隐患通过遥感复核、交叉验证等技术手段进行立体化核



查，同步推送整改指导电子手册。坚持监管与服务相得益彰，实现水土保持监

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三）实施差异化整改策略。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非现场监管中发现的

问题要根据风险程度和企业信用情况采取差异化分类监管，建立企业信用档案

动态更新机制。对守信主体降低检查比例和频次，对低风险企业“无事不

扰”，非现场监管未发现问题或问题轻微的直接纳入信用白名单。对一般问题

主体采取线上预警、提醒告知、在线培训等柔性监管措施。对严重问题项目实

行靶向管理，精准施策，挂号销账，切实推动整改到位。严格落实“双随机、

一公开”监督管理规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压减现场检查数量，提高非现场

监管质量，不断提高差异化监管的覆盖率，切实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水利营商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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